茂名学院高州师范分院
第十七届体艺节田径运动竞赛规程
一、竞赛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2008年11月5日至7日（暂定）。
地点：高州师范分院田径场。
2、 组别
1、甲组：三年制大专班及504级505级各班。

2、乙组：506级507级508级各班。

3、丙组：三年制、五年制体育专业各班。
三、竞赛项目
1、男子甲、乙、丙组项目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110米跨栏（栏高91.4厘米）、400米跨栏（栏高91.4厘米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、铅球（7.26kg甲、丙组，6kg乙组）、铁饼（2kg此项限于丙组项目）。
2、女子甲、乙、丙组项目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100米跨栏（栏高84厘米）、400米跨栏（栏高76.2厘米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4kg）、铁饼（1kg此项限于丙组项目）。

四、参加办法（以班为单位组队参赛）
1、甲组：每班每个项目限报1人，每人限报2项（接力除外）。

2、乙、丙组：每班每个项目限报2人，每人限报2项（接力除外）。
3、各班接力项目限报1队。
4、凡是参加800米和1500米比赛的运动员，要经常参加长跑锻炼，身体健康者方可报名参加比赛（经校医出具健康证明）。
五、竞赛办法

1、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最新的《田径竞赛规则》。
2、径赛100米、200米、400米和4×100米接力，要进行预赛和决赛。其他径赛项目均为分组决赛，按成绩录取名次。

3、参加决赛的人数或队数，按预赛成绩取前8名参加决赛，后四名按预赛成绩录取名次。

六、记分和奖励办法
（一）甲组：
 1、各单项取前16名，按17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。
 2、接力取前16名，加倍计分。
 3、团体总分男女子组各奖前10名，各单项奖前10名，体育道德风尚奖奖报名参赛队数的30％。
（二）乙、丙组：
 1、各单项取前6名，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。
 2、接力取前6名，加倍计分。
 3、团体总分男女子组各奖前3名，各单项奖前3名，体育道德风尚奖奖报名参赛队数的30％。

（三）破记录：
  1、破学院总部记录加10分，破本院记录加7分，1人在该项比赛中，不论破多少次记录，只加一次分。

  2、破记录给予奖励。

七、报名时间

 各班限于2008年10月20日前将报名表和参赛领队、教练、运动员名单录入优盘交到体育系办公室吴老师处（电话：6618550），或发到体育系电子信箱（gs.tyx@163.com）,逾期不予受理，名单报出后，不得更改。

八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九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于茂名学院高州师范分院体艺科。

茂名学院高州师范分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9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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